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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城建”或“上

市公司”）以截至  2016 年 8 月  31  日的全部资产及负债与江苏金昇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昇实业”）持有的同等价值的卓郎

智能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郎智能”）股权进行置换，并向卓

郎智能全体股东发行股份购买卓郎智能 100%股权与新疆城建全部资

产及负债置换后的差额部分（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作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拟置出资产的评估机构，北京国融兴华资

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融兴华”、“本评估师”）按照中

国证监会  2016  年  6  月 24  日发布的《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前发生业绩“变脸”或本次重组存在拟置出资产情形的相关问题与解

答》（以下简称“《解答》”）的要求对于拟置出资产评估作价情况、评

估方法、评估假设和评估参数预测的合理性、是否符合资产实际经营

情况以及是否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等进行了专项核查，具体核查意见

如下： 

一、本次交易拟置出资产评估基本情况 

国融兴华对本次交易拟置出资产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

方法进行评估，最终选取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具体

评估结果情况如下： 

（一）资产基础法具体评估结果 

截止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8 月 31 日，在持续经营条件下，新疆城

建经审计的总资产账面价值 892,243.62万元，总负债账面价值

716,726.33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 175,517.29 万元。经资产基础法评



 
 

估，新疆城建总资产评估价值 956,434.34万元，增值 64,190.72万元，

增值率 7.19%；总负债评估价值 716,703.83万元，减值 22.50 万元，

减值率 0.01%；净资产评估价值 239,730.51万元，增值 64,213.22 万

元，增值率 36.59%。详见下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被评估单位：新疆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647,170.62 647,119.94 ‐50.68  ‐0.01

非流动资产  245,073.00 309,314.40 64,241.40  26.21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000.00 2,052.20 52.20  2.61

长期应收款  111,273.26 111,273.26 ‐  ‐

长期股权投资  19,139.59 35,779.75 16,640.16  86.94

投资性房地产  49,109.31 65,112.95 16,003.64  32.59

固定资产  5,631.12 15,577.98 9,946.86  176.64

在建工程  39.47 39.47 ‐  ‐

无形资产  1,458.84 23,058.54 21,599.70  1,480.61

长期待摊费用  1.16 ‐ ‐1.16  ‐100.00

递延所得税资产  48,773.10 48,773.10 ‐  ‐

其他非流动资产  7,647.15 7,647.15 ‐  ‐

资产总计    892,243.62    956,434.34    64,190.72    7.19 

流动负债  552,222.45 552,222.45 ‐  ‐

非流动负债  164,503.88 164,481.38 ‐22.50  ‐0.01

负债总计  716,726.33 716,703.83 ‐22.50  ‐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175,517.29    239,730.51    64,213.22    36.59 

根据《资产评估报告》（国融兴华评报字(2016)第 600001号），

以  2016 年 8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新疆城建拟置出资产的账面价

值（母公司）为 175,517.29 万元，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值为

239,730.51万元，增值率为 36.59%。 

（二）收益法评估结果 

根据《资产评估报告》（国融兴华评报字(2016)第 600001号），



 
 

以  2016 年 8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在持续经营前提下，经收益法

评估，新疆城建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结果为 199,251.42万元，增

值 23,734.13 万元，增值率 13.52%。 

二、本次交易拟置出资产评估的评估方法、评估假设、评估参数

预测合理，且符合资产的实际经营情况 

本次拟置出资产评估的评估对象为上市公司拟置出的全部资产

及负债，因此可按照企业价值评估的方法进行评估。 

根据《资产评估准则——企业价值》规定，注册资产评估师执行

企业价值评估业务，应当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

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分析收益法、市场法和资产基础法三种资产评

估基本方法的适用性，恰当选择一种或者多种资产评估基本方法。 

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

以及三种评估基本方法的适用条件，本次评估选用的评估方法为：收

益法和资产基础法。 

由于无法取得与被评估企业同行业、规模且具有可比性的公开市

场交易案例，可比上市公司的市场公开资料也难以获取，故本次评估

不宜采用市场法。因此根据本次评估目的和评估对象的特点，以及评

估方法的适用条件，选择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因此，本次

拟置出资产评估方法的选择具有适当性。 

国融兴华为本次交易出具的相关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假设如下： 

（一）宏观及外部环境的假设 

1、假设国家宏观经济形势及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政策，无



 
 

重大变化；本次交易双方所处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无重大变

化。 

2、假设被评估单位所在的行业保持稳定发展态势，行业政策、

管理制度及相关规定无重大变化。 

3、假设国家有关信贷利率、汇率、赋税基准及税率、政策性征

收费用等不发生重大变化。 

4、假设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及不可预见因素，造成对企业

重大不利影响。 

5、假设本次评估测算的各项参数取值是按照现时价格体系确定

的，未考虑基准日后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 

（二）交易假设 

1、交易原则假设，即假设所有待评资产已经处在交易过程中，

评估师根据待估资产的交易条件等模拟市场进行估价。 

2、公开市场及公平交易假设，即假设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或拟

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资产交易双方彼此地位平等，彼此都有获取足

够市场信息的机会和时间，资产交易双方的交易行为都是在自愿的、

理智的而非强制或不受限制的条件下进行的。 

3、假设评估范围内的资产和负债真实、完整，不涉及任何抵押

权、留置权或担保事宜，不存在其它其他限制交易事项。 

（三）特定假设 

1、假设被评估单位的生产经营业务可以按其现状持续经营下去，

并在可预见的经营期内，其经营状况不发生重大变化。 



 
 

2、假设企业未来的经营管理人员尽职，企业继续保持现有的经

营管理模式持续经营。 

3、资产持续使用假设，即假设被评估资产按照其目前的用途和

使用的方式、规模、频度、环境等条件合法、有效地持续使用下去，

并在可预见的使用期内，不发生重大变化。 

资产在用续用假设，假设处于使用中的被评估资产在产权发生变

动或资产业务发生后，将按其现行正在使用的用途及方式继续使用下

去。 

4、假设委托方及被评估单位所提供的有关企业经营的一般资料、

产权资料、政策文件等相关材料真实、有效。 

5、假设评估对象所涉及资产的购置、取得、建造过程均符合国

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6、假设评估对象所涉及的实物资产无影响其持续使用的重大技

术故障，假设其关键部件和材料无潜在的重大质量缺陷。 

7、假设被评估单位主营业务内容及经营规模不发生重大变化。 

8、假设被评估单位提供的历年财务资料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和进

行收益预测时所采用的会计政策不存在重大差异。 

9、假设企业未来的经营策略以及成本控制等不发生较大变化。 

10、在可预见经营期内，未考虑公司经营可能发生的非经常性损

益，包括但不局限于以下项目：处置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在建

工程、无形资产、其他长期资产产生的损益以及其他营业外收入、支

出。 



 
 

11、不考虑未来股东或其他方增资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12、假设企业正常经营所需的相关批准文件能够及时取得。 

13、假设评估过程中涉及的重大投资或投资计划可如期完成并投

入运营。 

14、假设本次评估中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均能按照计划如期实现销

售。 

本次交易评估结果在上述假设条件下在评估基准日时成立。上述

评估假设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行，遵循了市场通行惯例或准则，

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评估参数的预测应建立在所获取各类信息资料的基础之上。本次

评估收集的信息包括产业经济信息、宏观经济信息、区域经济信息、

企业自身的资产状况信息、财务状况信息、经营状况信息及自身的经

营计划和发展规划等；获取信息的渠道包括现场调查、市场调查、专

家咨询、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提供的资料、专业机构的资料以及评估

机构自行积累的信息资料等；资产评估师对所获取的资料按照评估目

的、价值类型、评估方法、评估假设等评估要素的有关要求，对资料

的充分性、可靠性进行分析判断，在此基础上对评估参数的预测是合

理的，并且符合资产的实际经营情况。 

三、本次评估所履行的决策程序 

2016 年 12 月  12  日，以  2016 年 8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国

融兴华出具“国融兴华评报字（2016）第 600001 号”《新疆城建（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涉及的拟置出



 
 

的新疆城建股份（集团）有限公司资产及负债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以

下简称“国融兴华评报字（2016）第 600001 号《评估报告》”）。 

2016 年 12 月 9 日，乌鲁木齐市国资委出具乌国资评备[2016]9

号《国有资产评估项目评估备案表》，对国融兴华出具的“国融兴华

评报字（2016）第 600001 号”《评估报告》进行了备案确认。 

2016 年 12 月 14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资委出具新国资产权

[2016]425号《关于对新疆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资产评估项目予以核准的批复》，对“国融兴华评报字（2016）第 

600001 号”《评估报告》进行了核准。 

2016 年 12  月 28 日，上市公司召开 2016 年第十七次临时董事会

会议决议，审议通过对“国融兴华评报字（2016）第  600001 号”《评

估报告》进行确认的相关议案。独立董事对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

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的公允

性发表了独立意见。 

综上，我们认为，本次交易拟置出资产采用了收益法和资产基础

法两种方法进行评估，并最终以资产基础法的评估值作为评估结果，

评估方法选择适当。评估假设和评估参数的预测皆是基于企业资产的

现实状况或者现有资料所作出，符合评估准则或者行业惯例，具备合

理性，且符合资产实际经营情况。本次交易拟置出资产的评估已履行

必要的决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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